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修订必要性
《办法》颁布于1989年，近年来，随着《出境入境管理法》《护照法》《船员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出台和实施，海员证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办理条件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对规章进行修订
，同时，也需要通过修订规章进一步做好简政便民，适应时代变化和管理需求。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了海员个人的申办主体地位，同时允许船员委托海员外派机构，经营国际航线或者特
殊航线船舶的航运公司代为申请办理海员证。但考虑到海事管理机构对远洋渔业船员办理海员证
一直以来都是实施单位申办，为加强源头管理，《办法》明确办理渔业船员海员证应当通过具有
相应资质的远洋渔业公司或者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质的公司提出申请。
（二）简化海员证申办条件和申办材料。将申办条件与《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2018年第22号）相衔接，根据申办条件简化了申办材料要求，并进一步明确了海员证换发、补
发、重新签发的情形与要求。
（三）补充了在港澳台航线和通航的国际河流段航行船舶的船员办理海员证的规定，并对其使用
范围作了明确。
（四）调整海员证使用管理有关规定。一是明确海员证有效期不足12个月的，可以重新签发海员
证。二是考虑到目前我国驻外使领馆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已不再办理海员证的延期和
补发，因此删除了相关海员证境外延期、补发的规定，并依据《护照法》规定海员证在境外过期
、遗失、被盗、损毁等情况下，可按规定申请旅行证，以更好保障船员权益。三是删除了海员证
使用管理中与单位绑定的内容。四是明确了持海员证出境入境要履行规定的查验手续，符合目的
地国家或地区入境过境要求，并享有有关权利和通行便利。五是明确了海员证签发机关应当注销
海员证的情形。
（五）删除了“申请办理海员证应交纳证书工本费和手续费”的规定，以落实财政部、发改委关
于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文件的要求，切实减轻船员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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